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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1991年

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，2010年12月25日
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十八次会议修订）第四十三条第五款 被
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，造
成严重水土流失的，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
批准，可以查封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
具及施工机械、设备等。

1.决定阶段责任：对案件调查中

已查明的事实、证据等，应当进
行记录和核对，向行政机关负责
人报告并经批准做出查封、扣押
决定，送达查封、扣押、决定书
。
2.实施阶段责任：查封、扣押时
应当开列物品清单，告知当事人
有进行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妥善
保管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
者财物。根据中止或终结执行的
相关适用情形，做出中止或终结
执行决定。
3.执行阶段责任：对符合《行政
强制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，应
当予以解除查封、扣押。对查实
为案件证据或事实的，应当予以
没收。
4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
履行的责任。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

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及
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1.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
强制的；
2.行政强制显失公正的；
3.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
强制的；
4.违反法定的行政强制程序的；
5.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
为的；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
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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